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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经院发〔2023〕4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 

研究生请假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修订后的《湖北经济学院研究生请假管理规定》已经学校

审定，现印发施行。原《湖北经济学院研究生请假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鄂经院发〔2022〕5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湖北经济学院           

2023 年 6 月 27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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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研究生请假管理规定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校研究生日常管理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

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及学校研究生学籍管理

相关制度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研究生在校期间，必须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

学校统一安排的所有教育教学活动，因病、因事确需请假者，

应及时办理请假手续，经批准后方可离校或不参加活动。未经

请假或请假未被批准而离校或不参加活动的，按旷课处理。 

第三条  研究生因病请假。由研究生导师或任课教师核实，

必要时需提供校医院（或三甲以上医院）病历和病休证明。 

第四条  研究生因事请假。学生一般不得因事请假。因公

事请假，需由学校相关部门提供事由证明，由研究生导师或任

课教师核实；因私事请假，由研究生导师或任课教师核实，学

生应真实、详细报告请假事由，必要时需学生家长出具书面意

见。 

第五条  请假审批。学生请假审批实行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实行一事一审批。学生上课期间因病、因事需临时请

假，由任课教师审批；请假 3 天以内的，由研究生导师审批；

请假 4 天至 7 天的，由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教育分管领导审批；

请假 8 天至 14 天的，由研究生处分管领导审批；请假 14 天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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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，由研究生处主要负责人审签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。请假

签批以后到辅导员处备案；请假期间有课的学生，本人需将请

假审批单交任课教师。一学期内请假累计超过该学期总学时三

分之一者，应办理休学手续。 

研究生培养单位需建立学生请假、续假、销假工作台账。

学生在校外参加实习、竞赛、调查等集体活动期间，必须遵守

纪律，因特殊情况需请假者，由带队教师（或学校指定的实习

指导教师）审批，并报学校备案。 

第六条  请假手续原则上须由学生本人亲自办理，经批准

后生效。因特殊原因本人不能亲自办理请假手续的，学生本人

必须通过电话等方式，先征得研究生导师同意，由班长或指定

同学代办请假手续。 

第七条  请假期满后，学生本人须凭有效假条，及时到培

养单位销假。因故需续假者，须在准假期间向研究生导师申请，

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研究生导师按审批权限上报批准，学生返

校后一个工作日内到培养单位销假。续假未被批准而缺勤的，

按旷课处理。 

第八条  请假期间如遇休息日、节假日或无课日，请假天

数连续计算，不得顺延。 

第九条  请假事由必须真实，如发现学生虚报请假事由，

学院要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，视情况给予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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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律处分；学生因虚报请假事由而发生安全事故的，由学生本

人及家长承担全部责任。 

第十条  如学生因私事请假离校发生安全事故，由学生本

人及家长承担全部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 研究生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离校，

或请假期满未续假而不归，或续假未获批准而逾期不归者，均

按擅自离校论处。对擅自离校的研究生，按《湖北经济学院学

生违纪处分规定》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湖北经济学院

研究生请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经院发〔2022〕54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— 5 — 

附件 

湖北经济学院研究生请假申请表 

姓   名  学  院  班  级  

请假时间 自    年   月   日--    年   月   日    共   天 

手机号码  寝室号  

请 

假 

原 

因 

请假事由： 

 

 

同时，本人承诺：如实填写请假原因，知晓并将严格遵守湖

北经济学院研究生请假管理规定。 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导 

师 

意 

见 

 

 

签字： 

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 

院 

意 
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：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日 

研 

究 

生 

处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领导签字：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学 

校 

意 

见 

 

 

 

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备 

案 

情 

况 

 

 

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学生本人、培养单位、研究生处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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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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